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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911 证券简称：广农糖业 公告编号：2026-008
广西农投糖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风险提示：
截至本公告日，广西农投糖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已

超过公司2024年12月31日经审计归母净资产100%，敬请投资者关注担保风险。
一、担保情况概述
公司分别于2025年12月5日、2025年12月22日召开公司第八届董事会2025年第五次临时会议

和公司2025年第五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于2026年度对控股子公司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同意公司2026年度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总计不超过人民币348,091.60万元，担保主债务起始
日自2025年12月16日起12个月内有效。担保范围包括但不限于申请综合授信、借款、承兑汇票或
开展其他日常经营业务等。实际担保金额及担保期限以最终签订的担保合同为准，担保种类包括保
证、抵押、质押等；担保方式包括直接担保或提供反担保。担保额度每年度审批一次，自议案经股东
会审议通过之日起满12个月后的担保事项，由公司董事会、股东会重新进行审议。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12月6日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
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广西农投糖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6年度对控股子公司担保额度预计的公
告》（公告编号：2025-100）。

二、担保进展情况
近日，公司为控股子公司向银行借款签订的担保合同如下：
（一）公司与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宁分行签订了《最高额保证合同》（合同编号：

788726ZB000001），就公司全资子公司南宁伶利制糖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伶利制糖公司）向中国
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宁分行申请借款6,000万元事项提供担保，公司承担债务连带责任保证，担
保金额为6,000万元。

（二）公司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宁高新支行签订了《本金最高额保证合同》（合同编
号：HTC450605800ZGDB2026N003），就公司全资子公司南宁东江制糖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东江
制糖公司）向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宁高新支行申请借款6,000万元事项提供担保，公司承担
债务连带责任保证，担保金额为6,000万元。

（三）公司与广西宾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签订了《保证担保合同》（合同编号：
116004263029112），就公司全资子公司南宁糖业宾阳大桥制糖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大桥制糖公
司）向广西宾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借款2,000万元事项提供担保，公司承担债务连带责
任保证，担保金额为2,000万元。

（四）公司与广西宾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签订了《保证担保合同》（合同编号：
116004263028753），就公司全资子公司大桥制糖公司向广西宾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借
款2,000万元事项提供担保，公司承担债务连带责任保证，担保金额为2,000万元。

三、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南宁伶利制糖有限责任公司
1.被担保人的基本信息
公司名称：南宁伶利制糖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南宁市青秀区伶俐镇兴伶路8号
法定代表人：梁礼胜
注册资本：900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药品生产；药品委托生产；食品生产；食品销售；农作物种子经营；省际普通货船运输、

省内船舶运输（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
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再生资源销售；糖料作物种植；农产品的生产、销售、加工、运
输、贮藏及其他相关服务；农业生产资料的购买、使用；农业机械服务；农作物收割服务；农作物栽培
服务；生物质燃料加工；食品销售（仅销售预包装食品）；饲料原料销售；食品进出口；技术服务、技术
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货物进出口；土地使用权租赁；机械设备租赁；普通
机械设备安装服务；肥料销售；化肥销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
活动）

2.与公司的关联关系：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3.伶利制糖公司最近一年又一期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利润总额

净利润

2024年12月31日（经审计）

74,261.58

54,007.76

20,253.82

2024年1-12月（经审计）

58,367.1

4,955.13

4,699.65

2025年9月30日（未经审计）

64,347.00

45,675.67

18,671.33

2025年1-9月（未经审计）

24,896.51

417.51

417.51

4.是否失信被执行人：经自查，未发现伶利制糖公司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二）南宁东江制糖有限责任公司
1.被担保人的基本信息
公司名称：南宁东江制糖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南宁市武鸣区府城镇东风社区
法定代表人：淡雪奇
注册资本：900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食品生产；食品销售；粮食加工食品生产；食品添加剂生产；农作物种子经营；道路货

物运输（不含危险货物）。（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
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为准）；一般项目：食品销售（仅销售预包装食品）；石灰和石膏制造；
石灰和石膏销售；食品添加剂销售；纸浆制造；纸浆销售；饲料原料销售；农副食品加工专用设备制
造；普通机械设备安装服务；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糖料作
物种植；食用菌种植；机械设备租赁；农业机械租赁、土地使用权租赁；肥料销售；化肥销售；货物进出
口。（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2.与公司的关联关系：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3.东江制糖公司最近一年又一期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2024年12月31日（经审计）

60,584.12

46,116.53

2025年9月30日（未经审计）

59,060.55

44,121.58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利润总额

净利润

14,467.59

2024年1-12月（经审计）

37,726.42

-1,770.51

-1,777.99

14,938.97

2025年1-9月（未经审计）

26,200.87

501.40

471.38

4.是否失信被执行人：经自查，未发现东江制糖公司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三）南宁糖业宾阳大桥制糖有限责任公司
1.被担保人的基本信息
公司名称：南宁糖业宾阳大桥制糖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宾阳县大桥镇南梧街167号
法定代表人：江溟
注册资本：1,000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机制糖、甘蔗糖蜜、原糖、蔗渣的生产与销售；制糖设备的制造、安装及技术

服务；甘蔗种植、甘蔗品种开发销售；农业机械化作业、农业技术引进、示范推广、技术转让服务；农机
租赁；道路普通货物运输；复合肥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
动）

2.与公司的关联关系：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3.大桥制糖公司最近一年又一期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利润总额

净利润

2024年12月31日（经审计）

149,001.82

81,300.78

67,701.04

2024年1-12月（经审计）

82,349.21

3,405.64

2,968.48

2025年9月30日（未经审计）

138,799.33

70,833.04

67,966.29

2025年1-9月(未经审计）

43,543.79

3,371.61

3,065.25

4.是否失信被执行人：经自查，未发现大桥制糖公司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四、担保协议主要内容
（一）公司与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宁分行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合同编号：

788726ZB000001）
保证人：广西农投糖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债权人：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宁分行
债务人：南宁伶利制糖有限责任公司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金额6,000万元人民币，公司在担保金额范围内承担债务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期限：3年
（二）公司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宁高新支行签订的《本金最高额保证合同》（合同编

号：HTC450605800ZGDB2026N003）
保证人：广西农投糖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债权人：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宁高新支行
债务人：南宁东江制糖有限责任公司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金额6,000万元人民币，公司在担保金额范围内承担债务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期限：3年
（三）公司与广西宾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签订了《保证担保合同》（合同编号：

116004263029112）
保证人：广西农投糖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债权人：广西宾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债务人：南宁糖业宾阳大桥制糖有限责任公司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金额2,000万元人民币，公司在担保金额范围内承担债务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期限：3年
（四）公司与广西宾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签订了《保证担保合同》（合同编号：

116004263028753）
保证人：广西农投糖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债权人：广西宾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债务人：南宁糖业宾阳大桥制糖有限责任公司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金额2,000万元人民币，公司在担保金额范围内承担债务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期限：3年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审批担保额度合计（均为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全资子公司及控股子公司

担保）人民币398,091.60万元（其中包含2018年公司为全资子公司南宁云鸥物流股份有限公司在郑
州商品交易所办理指定交割仓库提供担保，担保额度为5亿元人民币，担保期限为10年），审批的担
保额度占公司2024年经审计归母净资产12,429.87万元的3202.70%。公司实际发生担保金额为274,
343.03万元（含公司控股子公司广西南糖增润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对公司提供反担保255万元），占
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2207.13%。公司不存在逾期担保、涉及诉讼的担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
诉而应承担损失的情况。

六、备查文件
1. 公司与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宁分行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合同编号：

788726ZB000001）；
2.公司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宁高新支行签订的《本金最高额保证合同》（合同编号：

HTC450605800ZGDB2026N003）；
3.东江制糖公司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宁高新支行签订的《人民币流动资金贷款合

同》（合同编号：HTZ450605800LDZJ2026N00J）；
4. 公司与广西宾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签订的《保证担保合同》（合同编号：

116004263029112）；
5. 公司与广西宾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签订的《保证担保合同》（合同编号：

116004263028753）；
特此公告。

广西农投糖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3月4日

证券代码：603809 证券简称：豪能股份 公告编号：2026-007
成都豪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担保对象及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名称

泸州长江机械有限公司

本次担保金额

2,000.00万元

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
（不含本次担保金额）

102,700.00万元

是否在前期预计额
度内
是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
担保
否

● 累计担保情况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金额（万元）

截至本公告日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
（万元）

对外担保总额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
例（%）

特别风险提示（如有请勾选）

其他风险提示（如有）

/

270,200.00（含本次担保）

89.34

R担保金额（含本次）超过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50%□对外担保总额（含本次）超过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100%□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担保总额（含本次）达到或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
产30%□本次对资产负债率超过70%的单位提供担保

/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担保的基本情况
因泸州长江机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江机械”）借款事宜，成都豪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公司”或“豪能股份”）与泸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自贸科技支行签订了合同号为
【150920260005891】的《保证合同》，为长江机械与其签订的《流动资金借款合同》提供本金数额为人
民币2,000.00万元的连带责任担保。

（二）内部决策程序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及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度对外担保

计划的议案》，同时授权公司董事长或其指定的授权代理人全权负责办理担保相关事宜，签署担保
（保证或抵押或质押等）合同等相关法律文书。具体内容请详见2025年3月22日刊载于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的相关公告（公告编号：2025-014）。本次担保
在公司股东会批准的担保计划额度内，无需再次审议。

（三）担保具体情况
单位：万元

担保方

豪能股份

被担保方

长江机械

2025 年度预计担保
额度

122,000.00

本次担保金额

2,000.00

截至目前担保余额（含本
次担保金额）

104,700.00

剩余担保额度

17,300.00

是否关联
担保

否

是否有反
担保

否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类型

被担保人名称

被担保人类型及上市公司持股情况

主要股东及持股比例

法定代表人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成立时间

注册地

注册资本

公司类型

经营范围

主要财务指标（万元）

法人

泸州长江机械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公司持股100%

张勇

91510500204709257U

1999-08-13

四川省泸州市江阳区酒谷大道四段18号

2,523.69万人民币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一般项目：汽车零部件及配件制造；摩托车零配件制造；机械零件、零部件加工；体育用品及
器材制造；黑色金属铸造；有色金属铸造；塑料制品制造；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技术服
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普通货物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

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

项目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资产净额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025年6月30日/2025年1-6月（未
经审计）

291,007.64

170,969.47

120,038.17

69,818.08

10,729.89

2024年12月31日/2024年度（经
审计）

259,569.47

150,400.50

109,168.97

136,565.99

20,518.70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保证人

豪 能 股
份

债权人

泸州农村商
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自
贸科技支行

债务人

长江机械

担保金额（万元）

2,000.00

保证方式

连带责任
保证

保证范围

包括但不限于本金、
利息、违约金、赔偿
金、债务人应向债权
人支付的其他款项、
债权人实现债权与担
保权利而发生的费

用。

保证期间

主债权债务合同约定的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
三年。保证人同意债务展期的，保证期间为展
期协议重新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
年。若债权人根据法律法规规定或主债权债务
合同约定，宣布债务提前到期的，保证期间为债
权人向保证人或债务人通知确定的到期日起三
年。如果主债权债务合同项下的债务分期履
行，保证期间为最后一期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

日起三年。

四、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公司为长江机械提供担保是为了满足其日常生产经营的资金需要，有利于公司的稳健经营和长

远发展。担保额度在公司董事会和股东会审批同意的范围内，长江机械经营状况稳定，资信状况良
好，公司能对其经营进行有效监控与管理，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董事会意见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2025年度对外

担保计划的议案》。董事会认为：此次对外担保额度预计是为满足子公司在经营过程中的资金需要；
各子公司经营状况稳定，资信状况良好，偿还债务能力良好，担保风险可控；公司本次对外担保计划
不会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不会对公司的正常运作和业务发展造成不利影响。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为人民币 27.02亿元，占公司 2024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

89.34%，均为对子公司提供的担保，无逾期担保。
特此公告。

成都豪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3月4日

证券代码：000591 证券简称：太阳能 公告编号：2026-13
债券代码：127108 债券简称：太能转债
债券代码：149812 债券简称：22太阳G1
债券代码：148296 债券简称：23太阳GK02

中节能太阳能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公司股份进展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中节能太阳能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分别于2025年4月22日、2025年5月15日召开第
十一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公司部分股份的议案》,同
意公司以自有资金及股票回购专项贷款，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A股股份，本次回购的股
份将全部用于注销并减少公司注册资本。本次用于回购股份的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1亿元且不高
于人民币2亿元（含），回购价格不超过人民币6.69元/股（含本数），回购期限为自公司2024年年度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 12个月内。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5年 4月 24日、2025年 5
月 16日、2025年 5月 27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
号：2025-40）、《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5-63）、《中节能太阳能股份有限公司
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5-66）。

因公司实施2024年度权益分派，根据《中节能太阳能股份有限公司回购报告书》相关规定，公司
股份回购方案中的回购价格由不超过人民币6.69元/股调整为不超过人民币6.63元/股，调整后的回
购股份价格上限自2025年7月11日生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7月4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
的《关于2024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后调整回购股份价格上限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77）。

因公司实施2025年三季度权益分派，根据《中节能太阳能股份有限公司回购报告书》相关规定，
公司股份回购方案中的回购价格由不超过人民币6.63元/股调整为不超过人民币6.57元/股，调整后
的回购股份价格上限自2026年1月8日生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12月31日在巨潮资讯网
披露的《关于2025年三季度权益分派实施后调整回购股份价格上限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123）。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回购股份》等
相关规定，回购期间公司应当在每个月的前三个交易日内披露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现将回

购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截至上月末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截至2026年2月28日，公司通过股份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方式累计回购公司股份10,

930,100股，占公司 2025年 9月底总股本 3,921,204,018股的 0.28%，最高成交价 4.81元/股，最低成交
价4.44元/股，成交总金额49,862,897.00元（不含交易费用）。

公司回购股份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及股票回购专项贷款，回购价格未超过上限。进展情况
符合既定的回购方案和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二、其他说明
公司回购股份的时间、回购股份数量、回购股份价格及集中竞价交易的委托时段等均符合《上市

公司股份回购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9 号——回购股份》及公司回购股份
方案的相关规定。具体情况如下：

1.公司未在下列期间回购股份：
（1）自可能对本公司证券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之日或者在决策

过程中，至依法披露之日内；
（2）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情形。
2.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符合下列要求：
（1）委托价格不得为公司股票当日交易涨幅限制的价格；
（2）不得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开盘集合竞价、收盘集合竞价及股票价格无涨跌幅限制的交易日内

进行股份回购的委托；
（3）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要求。
3.公司回购股份的回购价格区间、资金来源均符合回购股份方案的有关规定。
公司后续将根据市场情况在回购期限内继续实施本次回购计划，并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

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节能太阳能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会

2026年3月4日

证券代码：000537 证券简称：绿发电力 公告编号：2026-019
债券代码：148562 债券简称：23绿电G1
债券代码：524531 债券简称：25绿电G1

天津绿发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公司股份进展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
天津绿发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分别于2025年8月28日、2025年9月16日

召开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实施股份回购的议
案》，同意公司以自有资金，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A股股份，全部用于注销并减少公司注
册资本。本次用于回购股份的资金总额为人民币6,184.28万元至9,276.42万元（含），回购价格不超
过人民币13.31元/股（含本数）。回购期限自公司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回购股份方案
之日起12个月内（2025年9月16日-2026年9月15日）。公司于2025年10月28日实施了2025年半
年度分红派息，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回购股份》及《天津中绿电
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回购报告书》的相关规定，公司对本次回购股份的价格上限进行调整，由不超过人
民币13.31元/股调整为不超过人民币13.27元/股,调整后的回购股份价格上限自2025年10月28日生
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8月29日、2025年9月17日、2025年9月23日、2025年10月22日在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上（www.cninfo.com.cn）披露的《第
十一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5-060）、《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公告编号：2025-070）、《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5-072）、《关于2025年半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后
调整回购股份价格上限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77）。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回购股份》
等相关规定，回购期间公司应当在每个月的前三个交易日内披露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现将
回购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截至上月末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截至2026年2月28日，公司通过股份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方式累计回购公司股份10,
881,853股，占公司总股本2,066,602,352股的0.53%，最高成交价9.06元/股，最低成交价8.25元/股，成
交总金额92,724,345.24元（不含交易费用）。

公司回购股份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回购价格未超过13.27元/股。进展情况符合既定的回
购方案和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二、其他说明
公司回购股份的时间、回购股份数量、回购股份价格及集中竞价交易的委托时段等均符合《上市

公司股份回购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回购股份》及公司回购股份
方案的相关规定。具体情况如下：

1.公司未在下列期间回购股份：
（1）自可能对本公司证券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之日或者在决策

过程中，至依法披露之日内；
（2）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情形。
2.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符合下列要求：
（1）委托价格不得为公司股票当日交易涨幅限制的价格；
（2）不得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开盘集合竞价、收盘集合竞价及股票价格无涨跌幅限制的交易日内

进行股份回购的委托；
（3）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要求。
3.公司回购股份的回购价格区间、资金来源均符合回购股份方案的有关规定。
公司后续将根据市场情况在回购期限内继续实施本次回购计划，并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

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三、备案文件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投资者证券持有信息（深市）
特此公告。

天津绿发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3月4日

证券代码：688087 证券简称：英科再生 公告编号：2026-009
英科再生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股份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预计回购金额

回购用途

累计已回购股数
累计已回购股数占总股本比例

累计已回购金额
实际回购价格区间

2025/4/8
2025年4月8日~2026年4月7日

4,000万元~8,000万元
□减少注册资本√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用于转换公司可转债□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

1,424,200股
0.73%

40,000,176.40元
25.43元/股~30.39元/股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英科再生资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4月7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及股票回
购专项贷款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已发行的部分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份，本次回购股份的
价格不超过人民币41.44元/股（含），回购金额不低于人民币4,000万元（含），不超过人民币8,000万元
（含），回购股份期限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方案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具体情况详见公司
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英科再生资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方式
回购股份的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5-005）。

公司 2024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后,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价格上限由不超过人民币
41.44元/股（含）调整为不超过人民币41.38元/股（含）。具体情况详见公司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www.sse.com.cn）的《英科再生资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后调整回购股份
价格上限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36）。

公司2025年半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后,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价格上限由不超过人民
币41.38元/股（含）调整为不超过人民币41.28元/股（含）。具体情况详见公司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站（www.sse.com.cn）的《英科再生资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5年半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后调整回购
股份价格上限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53）。

二、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回购股份》的

相关规定，公司在回购期间，应当在每个月的前3个交易日内公告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现将
公司回购股份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截至2026年2月28日，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1,
424,2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73%，回购成交的最高价为30.39元/股，最低价为25.43元/股，支付的资
金总额为人民币40,000,176.40元（不含交易费用）。

本次回购股份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及公司的回购股份方案。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

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同时根据回购股
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英科再生资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3月4日

证券代码：002485 证券简称：ST雪发 公告编号：2026-010
雪松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介绍
雪松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股票（证券代码：002485，证券简称：ST雪发）连续2个

交易日（2026年3月2日和3月3日）内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12%，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
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

二、对重要问题的关注、核实情况说明
针对公司股票异常波动，公司对有关事项进行核实，现将核实结果说明如下：
1、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2、目前，未发现近期公共传媒报道可能或已经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未公开重大

信息。
3、近期公司经营情况正常，内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
4、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公司控股股东不存在其他关于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

也不存在处于筹划阶段的重大事项。
5、在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期间，公司控股股东未买卖公司股票。
三、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说明
公司董事会确认，公司目前没有其他任何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

以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公司有其他根
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对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

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其他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四、风险提示
1、经自查，公司不存在违反信息公平披露的情形。
2、公司在2026年1月31日披露的《2025年度业绩预告》中，预计2025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变动区间为亏损17,380.00万元至24,530.00万元。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业绩预计在上
述范围内，不存在应修正的情况。

3、2026年2月28日，公司披露了《关于实际控制人涉及案件情况的进展公告》，广州市中级人民
法院对公司实际控制人张劲先生作出一审判决：对张劲以集资诈骗罪、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背信运
用受托财产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追缴包括张劲在内的被告
单位、被告人违法所得，与在案款物一同依法处理。上述判决结果为一审判决，尚未生效，最终以生
效的判决书载明的为准。

公司具有完善的法人治理结构，依法建立健全了股东会、董事会及其专门委员会等规则制度，能
够实现董事会和管理层的正常运作；公司与控股股东等关联方在业务、人员、资产、机构、财务等方面
完全分开，具有独立完整的业务及自主经营能力。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经营情况正常，关联方及张劲先生涉及案件的判决不会对公司日常经
营活动产生重大不利影响，不会影响公司在业务、资产、机构、人员、财务等方面的独立性，不会导致
公司业务的经营出现重大变化，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4、本公司选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及《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证券日报》和《证券时报》，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媒体披露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
司后续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雪松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3月4日

证券代码：000061 证券简称：农产品 公告编号：2026-007
深圳市农产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公开招标方式委托经营管理

海吉星水产品物流园A标段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一、交易概述
经深圳市农产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

同意以公开招标方式委托经营管理控股子公司深圳市南方农产品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方物
流公司”）所持物业海吉星水产品物流园A标段。（详见公司于2025年3月28日刊登在《证券时报》《中
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的公告）

二、交易进展情况
2025年12月29日，上述委托经营事项在深圳阳光采购平台等平台发布公开招标公告。依据招

标文件约定的程序，经评审，最终确定深圳海吉星国际水产品运营管理有限公司（公司持有其51%股
权，以下简称“水产品运营公司”）为中标人，中标价格为中标人按起始年4,700万元支付委托经营固
定收入。

因水产品运营公司系公司控股子公司，本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
三、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深圳海吉星国际水产品运营管理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MAEBR5K35Q
3、住所（注册地）：深圳市龙岗区平湖街道白坭坑社区丹平路111号1栋101
4、法定代表人：林惠雄
5、认缴注册资本：20,000万元
6、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7、成立时间：2025年2月25日

8、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园区管理服务；物业管理；食用农产品批发；食用农产品初加工；食
用农产品零售；国内贸易代理；供应链管理服务；农副产品销售；水产品批发；水产品零售；租赁服务
（不含许可类租赁服务）；互联网销售（除销售需要许可的商品）；非居住房地产租赁；货物进出口；食
品进出口；进出口代理；会议及展览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
活动）

许可经营项目：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餐饮服务；出口监管仓库经营；城市配送运输服务（不含危
险货物）；建设工程施工；出入境检疫处理。（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
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9、股东方及出资情况：

股东名称

深圳市农产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中农海牧运营管理有限公司

合计

出资额(万元)

10,200

9,800

20,000

出资比例

51%

49%

100%

深圳市中农海牧运营管理有限公司的股东方为深圳市中农水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农
水产公司”），持股比例100%，中农水产公司具有丰富的水产市场运营经验与客户资源，是公司在布
吉海鲜市场等水产市场项目的合作方。本次委托经营事项，有助于推动整合深圳市、大湾区水产市
场资源，完善公司在海鲜、水产品供应链的布局，构建华南地区的海鲜、水产品集散枢纽与行业标杆。

10、经查询，水产品运营公司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四、其他
本事项中标结果已在深圳阳光采购平台(https://ygcg.szexgrp.com)公示，后续交易双方将签署委托

经营管理协议等相关法律文件。公司将根据事项进展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投资者理性判
断，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市农产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六年三月三日

证券代码：688119 证券简称：中钢洛耐 公告编号：2026-011
中钢洛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减持股份计划完成
暨减持股份结果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大股东持股的基本情况
本次减持计划实施前，国新双百壹号（杭州）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国新双百

壹号”）持有中钢洛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股份 93,105,584股,占公司股本总数
8.28%,股份来源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取得的股份，且已于 2023年 6月 19日起解除限售并上市流
通。

● 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情况
2026年1月6日，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中钢洛耐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股东减持股份计划公告》（公告编号：2026-001）。国新双百壹号拟自公告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
的3个月内，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股份数量不超过11,250,000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1%；且
在任意连续90日内，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的股份数量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1%。

近日，公司收到国新双百壹号出具的《关于减持股份计划完成暨减持股份结果的告知函》，国新
双百壹号在 2026年 1月 27日至 2026年 3月 2日期间，合计减持公司股份 11,250,000股，占公司总股
本比例为1%。本次减持计划已经实施完毕。本次权益变动后，国新双百壹号持有公司股份81,855,
584股，占公司总股本的7.28%。

一、减持主体减持前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国新双百壹号（杭州）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 √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 □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 √否

其他：无
93,105,584股

8.28%
IPO前取得：93,105,584股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二、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
（一）大股东因以下事项披露减持计划实施结果：
减持计划实施完毕

股东名称

减持计划首次披露日期

减持数量

减持期间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减持价格区间

减持总金额

减持完成情况

减持比例

原计划减持比例

当前持股数量

当前持股比例

国新双百壹号（杭州）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026年1月6日

11,250,000股

2026年1月27日～2026年3月2日

集中竞价减持，11,250,000股

6.15～7.59元/股

80,229,882.98元

已完成

1%

不超过：1%

81,855,584股

7.28%

（二）本次减持是否遵守相关法律法规、本所业务规则的规定 √是 □否
（三）本次实际减持情况与此前披露的减持计划、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四）减持时间区间届满，是否未实施减持 □未实施 √已实施
（五）实际减持是否未达到减持计划最低减持数量（比例） □未达到 √已达到
（六）是否提前终止减持计划 □是 √否
（七）是否存在违反减持计划或其他承诺的情况 □是 √否
特此公告。

中钢洛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3月4日

证券代码：688563 证券简称：航材股份 公告编号：2026-004
北京航空材料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
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预计回购金额

回购用途

累计已回购股数

累计已回购股数占总股本比例

累计已回购金额

实际回购价格区间

2025/11/21

2025年12月11日~2026年12月10日

5,000万元~10,000万元

√减少注册资本√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用于转换公司可转债□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

1,000股

0.0002%

5.75万元

57.50元/股~57.50元/股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北京航空材料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分别于2025年11月20日及2025年12月

11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和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使用超募
资金回购股份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超募资金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用于减少注册
资本及员工持股计划、股权激励。本次回购股份的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5,000万元（含本数），不高
于人民币10,000万元（含本数），回购股份价格不高于80元/股，该价格不高于公司董事会通过回购股
份决议前3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150%，回购期限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回购方案之日
起12个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12月17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

《北京航空材料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
2025-059）。

二、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回购股份》等

相关规定，公司应当在每个月的前3个交易日内公告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现将公司回购股份
进展的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截至2026年2月28日，公司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1,000股，已回购股份占公司总
股本的比例为0.0002%，回购成交最低价格为57.50元/股，成交最高价格为57.50元/股，成交总金额为
人民币5.75万元（不含交易佣金等交易费用）。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

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同时根据回购股
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北京航空材料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3月4日

证券代码：603097 证券简称：江苏华辰 公告编号：2026-009
债券代码：113695 债券简称：华辰转债

江苏华辰变压器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债券持有人可转债持有比例

变动达到10%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可转债配售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5〕988号文同意注册，江苏华辰变压器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6月20日向不特定对象发行4,600,000张可转换公司债券，每张面值为
人民币 100元，发行总额为人民币 46,000.00万元，期限 6年。经上海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决定书

〔2025〕155号文同意，公司发行的46,000.00万元可转换公司债券于2025年7月10日起在上海证券交
易所上市交易，债券简称“华辰转债”，债券代码“113695”。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张孝金及一致行动人张孝保、张晨晨、张孝玉和张孝银通过原股东优
先配售合计认购“华辰转债”3,132,640张，占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总量的68.10%。

二、可转债持有比例变动情况
2026年1月19日至2026年1月23日期间，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张孝金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系

统以集中竞价方式合计减持“华辰转债”600,000张，占发行总量的13.04%。减持后，控股股东、实际
控制人张孝金及其一致行动人持有“华辰转债”2,532,640张，占可转债发行总量的55.06%，具体内容
详见公司于2026的1月24日披露的《江苏华辰变压器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债券持有人可转债持有比
例变动达到10%的公告》（公告编号：2026-003）。

2026年1月26日至2026年2月3日期间，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张孝金及其一致行动人通过上

海证券交易所系统以集中竞价方式合计减持“华辰转债”560,000张，占发行总量的12.17%。减持后，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张孝金及其一致行动人持有“华辰转债”1,972,640张，占可转债发行总量的
42.88%，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6的2月4日披露的《江苏华辰变压器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债券持有
人可转债持有比例变动达到10%的公告》（公告编号：2026-006）。

2026年2月4日至2026年2月11日期间，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张孝金及其一致行动人通过上
海证券交易所系统以集中竞价方式合计减持“华辰转债”565,140张，占发行总量的12.28%。减持后，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张孝金及其一致行动人持有“华辰转债”1,407,500张，占可转债发行总量的
30.60%，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6的2月13日披露的《江苏华辰变压器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债券持有
人可转债持有比例变动达到10%的公告》（公告编号：2026-008）。

近日公司收到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张孝金及其一致行动人通知，自2026年2月12日至2026年
3月2日期间，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张孝金及其一致行动人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系统以集中竞价方
式合计减持“华辰转债”500,000张，占发行总量的10.87%。具体变动情况如下：

持有人名称

张孝金
张孝保
张晨晨
张孝银
张孝玉
合计

本次变动前

持有数量（张）

1,087,000
205,000
100,000
7,500
8,000

1,407,500

占发行总量比例
（%）
23.63
4.46
2.17
0.16
0.17
30.60

本次变动情况

减持数量（张）

484,500
0
0

7,500
8,000

500,000

占 发 行 总 量 比 例
（%）
10.53

0
0

0.16
0.17
10.87

本次变动后

持有数量（张）

602,500
205,000
100,000

0
0

907,500

占发行总量比
例（%）
13.10
4.46
2.17
0
0

19.73

注：1、上表中发行总量为初始发行总量4,600,000张。
2、上述数值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为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特此公告。

江苏华辰变压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3月4日

证券代码：001300 证券简称：三柏硕 公告编号：2026-009
青岛三柏硕健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孙公司完成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青岛三柏硕健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6月17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

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通过全资子公司向控股孙公司增加投资的议案》，同意公司以自有资金
和自筹资金通过公司全资子公司OCEANMASTER INVESTMENTS,INC（以下简称“海硕投资”）向
SPORTSOUL HEALTH TECHNOLOGY CO.,LTD（以下简称“越南三柏硕”）增加投资事宜。公司于
2025年7月29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向控股孙公司增加投资的议
案》，同意公司将原投资方案调整为“公司以自有资金和自筹资金直接向越南三柏硕增加投资2,052
万美元（具体投资和注册资本变更进程，根据越南三柏硕实际生产经营需要进行变更）”。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关于通过全资子公司向控股孙公司增加投资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5-031）、《关于通过全资子公司向控股孙公司增加投资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
037）。

一、本次工商变更主要内容
近日，越南三柏硕已完成相关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并取得越南当地相关政府部门换发的《企业注

册登记证》，具体信息如下：
公司名称：SPORTSOUL HEALTH TECHNOLOGY CO.,LTD
企业代码：2301320092
注册资本：236,816,000,000越南盾（折合908万美元）
法定代表人：朱希龙
成立时间：2025年2月19日
注册地址：越南北宁省茂莲坊顺成一号工业区CN-17，A05栋、A02栋02号及 03号
出资成员名单：

成员名称

SPORTSOUL CO.,LTD

OCEAN MASTER INVESTMENTS,INC

CYVERCE LLC

合计

出资额（越南盾）

209,600,000,000

16,329,600,000

10,886,400,000

236,816,000,000

持股比例（%）

88.508

6.895

4.597

100.000

二、备查文件
1.《企业注册登记证》
特此公告。

青岛三柏硕健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3月3日

证券代码：688389 证券简称：普门科技 公告编号：2026-017
深圳普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自愿披露取得医疗器械注册证的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深圳普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期收到了1个广东省药品监督管理局颁发
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医疗器械注册证（体外诊断试剂）》，具体情况如下：

一、医疗器械注册证的具体情况

产品名称

促红细胞生产素（EPO）测定
试剂盒（电化学发光法）

注册
分类

II类

注册证
编号

粤械注准20262400241

注册证
有效期至

2031年
2月26日

预期用途

用于体外定量测定人血清或血浆中促红细胞
生产素（EPO）的含量。临床上用于肾性贫血

等的辅助诊断。

二、对公司的影响

促红细胞生成素（Erythropoietin，EPO）又称红细胞刺激因子，是一种内源性酸性糖蛋白激素。
EPO能显著刺激红细胞的增殖、存活，促进造血，并且具有促进血管生成、脑保护、肾脏保护、心脏保
护、调节代谢、调节呼吸、保护消化系统和生殖系统等作用。EPO的分泌不足与某些形式的贫血有
关，包括肾功能衰竭贫血和终末期肾脏疾病贫血，而其它形式的贫血（如缺铁性贫血和再生障碍性贫
血等）不是由于内源性促红细胞生成素缺乏引起的，受影响的个体则表现出EPO水平升高。

本次取得注册证的促红细胞生产素（EPO）测定试剂盒（电化学发光法），采用双抗体夹心化学发
光免疫分析法，具备较高的灵敏度、精密度等性能，进一步丰富和完善了公司电化学发光试剂项目检
测菜单，将有助于提升公司在免疫诊断领域的市场竞争力。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已取得110个电化学发光配套检测试剂注册证。
三、风险提示
上述注册证的取得仅代表公司相关产品获得国内市场准入资格，产品上市后的实际销售情况取

决于未来市场的推广效果，目前尚无法预测上述产品对公司未来业绩的具体影响。
敬请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普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3月4日


